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
月13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科学而有序地决策、规范而高效地运作，同意选举孙成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鉴于第四届董事会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为保证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意本次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事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何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

任王灿先生、徐骞先生、刘阳先生、蔡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同意聘任黄炎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同意聘任黄炎烽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同意聘任李帅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3370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T2栋3楼西丽湖人

才服务中心T3培训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1
231

139,405,190
139,405,190
30.2223
30.22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成思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炎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016,245
比例（%）
99.7209

反对
票数

203,446
比例（%）
0.1459

弃权
票数

185,499
比例（%）
0.13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017,245
比例（%）
99.7217

反对
票数

202,859
比例（%）
0.1455

弃权
票数

185,086
比例（%）
0.132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029,138
比例（%）
99.7302

反对
票数

188,109
比例（%）
0.1349

弃权
票数

187,943
比例（%）
0.134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9,030,138
比例（%）
99.7309

反对
票数

187,109
比例（%）
0.1342

弃权
票数

187,943
比例（%）
0.134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8,903,783
比例（%）
99.6403

反对
票数

324,363
比例（%）
0.2326

弃权
票数

177,044
比例（%）
0.1271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7,726,892
比例（%）
98.7961

反对
票数

1,490,299
比例（%）
1.0690

弃权
票数

187,999
比例（%）
0.1349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7,540,712
比例（%）
98.6625

反对
票数

1,677,892
比例（%）
1.2036

弃权
票数

186,586
比例（%）
0.133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8,916,702
比例（%）
99.6495

反对
票数

299,123
比例（%）
0.2145

弃权
票数

189,365
比例（%）
0.136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9.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孙成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何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38,184,952
138,210,289
138,320,088
138,236,585
138,215,10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1246
99.1428
99.2216
99.1617
99.146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0、《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源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谭立峰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方吉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38,129,935
138,139,801
138,303,6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0852
99.0922
99.209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18,021,396
13,200,000
7,682,387
1,212,043
6,470,34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3.8731
93.1324
94.0132

反对
票数
0
0

324,363
86,366
237,997

比例（%）
0.0000
0.0000
3.9634
6.6362
3.4580

弃权
票数
0
0

177,044
3,010

174,034

比例（%）
0.0000
0.0000
2.1635
0.2314
2.5288

（四）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9.01
9.02
9.03
9.04
9.05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选举孙成思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何瀚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骞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灿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帅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源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谭立峰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方吉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82,387
3,519,316
4,163,556
4,188,893
4,298,692
4,215,189
4,193,709
4,108,539
4,118,405
4,282,296

比例（%）

90.6867
65.3686
77.3349
77.8055
79.8450
78.2940
77.8950
76.3130
76.4963
79.5404

反对

票数

324,363
1,677,892

比例（%）

6.0248
31.1656

弃权

票数

177,044
186,586

比例（%）

3.2885
3.465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5、7、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贤杰、韩欣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033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议案，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并决定不设监事会。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5位非独立董事及3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
事刘阳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非独立董事：孙成思（董事长）、何瀚、徐骞、王灿、刘阳、张帅
独立董事：王源、谭立峰、方吉槟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其中刘阳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其他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也不存在连续任职
超过六年的情形。

（二）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孙成思（主任委员/召集人）、何瀚、徐骞
审计委员会：谭立峰（主任委员/召集人）、孙成思、方吉槟
提名委员会：王源（主任委员/召集人）、孙成思、谭立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方吉槟（主任委员/召集人）、王源、孙成思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均过半数并担任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存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谭立峰为会计专
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通过。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徐骞、王灿、刘阳、蔡栋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黄炎烽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聘任李帅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刘阳、蔡栋、黄炎烽、李帅铎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且财务总监聘任事项已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黄炎烽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李帅铎先生已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炎烽、李帅铎
电话：0755-27615701
邮箱：ir@biwin.com.cn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社区留仙大道1213号众冠红花岭工业南区2区4、8栋1层-3层

及4栋4层
四、取消监事会及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1）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内容及公司实

际情况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了修订，不设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面
承接监事会相关职权，《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作废。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于 2025年 5月 22日届
满，王攀先生、罗雪先生、李帅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王攀先生、李帅铎先生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罗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2）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原董事赵昆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
1、刘阳先生，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南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业本科学

历。2000年7月至2003年12月任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2003年12月至
2006年12月任深圳市成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管理部部长；2006年12月至2010年9月任香港合胜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人力资源总监；2010年9月至2015年11月，历任佰维有限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5年9月至2017年7月，任牛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8月至2019年8月任
深圳市龙泉精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12月至2020年10月任深圳大普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10月至2021年7月，任公司嵌入式产品营销负责人；2021年7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25万股股份，刘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蔡栋先生，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四川大学电气技术专业本科学历。
1997年7月至2000年2月，任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经理；2000年2月至2001年9月任深圳
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01年10月至2006年4月任深圳新趋势有信息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4月至2017年8月历任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高级营销经理、营销总监；2017年8月至2019年
10月任成都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任江苏国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任公司存储模组产品营销负责人；2021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35万股股份，蔡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黄炎烽先生，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仰恩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
2010年8月至2011年6月，任深圳市鹰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审计经理；2011年8月至2014年5月，任
佰维有限财务主管；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任深圳市弘金地网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5
年6月至2017年12月，任佰维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1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炎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15万股股份，黄炎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有
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李帅铎先生，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江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2014
年9月至2019年4月，任广东德而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9年5月至今，任公司法务兼证券事务代
表；2019年10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帅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李帅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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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阳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5月23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刘阳先生，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南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业本科学

历。2000年7月至2003年12月任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2003年12月至
2006年12月任深圳市成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管理部部长；2006年12月至2010年9月任香港合胜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人力资源总监；2010年9月至2015年11月，历任佰维有限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5年9月至2017年7月，任牛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年8月至2019年8月任
深圳市龙泉精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年12月至2020年10月任深圳大普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10月至2021年7月，任公司嵌入式产品营销负责人；2021年7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25万股股份，刘阳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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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16号1楼公司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
15

41,149,861
41,149,861
58.7875
58.78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振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陆万里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监事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5,661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选举周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徐向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陆万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蒋米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廖若秋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7,035,806
34,535,805
34,535,805
25,620,805
25,710,805
56,535,80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65.7008
83.9269
83.9269
62.2621
62.4809
137.390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陈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刘启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孔云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24,521,705
24,521,705
24,521,7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59.5912
59.5912
59.591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2.07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01

4.02

4.03

《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的议案》

《选举周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徐向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陆万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蒋米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廖若秋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刘启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孔云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67,138

15,002

15,001

15,001

1

1

15,001

1

1

2

99.4554

1.9449

1.9448

1.9448

0.0001

0.0001

1.9448

0.0001

0.0001

0.0002

4,200

/

/

/

/

/

/

/

/

/

0.5446

/

/

/

/

/

/

/

/

/

0

/

/

/

/

/

/

/

/

/

0.0000

/

/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07、3.01、3.02、3.03、3.04、3.05、3.06、4.01、4.02、4.0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巧芬律师、胡婕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

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22 证券简称：禾信仪器 公告编号：2025-040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周振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周振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

陈明

刘启亮

刘启亮

周振

委员

陈明、周振、刘启亮

刘启亮、孔云飞、周振

刘启亮、孔云飞、周振

周振、徐向东、刘启亮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陈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

的议案》以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徐向东先生为总经理，聘任
孙建德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陆万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董事会秘书陆万里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
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徐向东先生、陆万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7）。孙建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
孙建德先生，男，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年9月至2017

年3月，历任艾默生富塞电气（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任深圳
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预算总监；2017年12月至2024年1月，历任深圳市拓普联科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总监；2024年4月加入禾信仪器，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孙建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禁止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和能力并已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证券代码：688456 证券简称：有研粉材 公告编号：2025-022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材制造金属粉体材料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立项暨新设下属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有研增材技术（山东）有限公司（尚未设立），公司名称以当地相关部门最终注

册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有研增材山东。
● 投资建设简要内容：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粉材或公司）拟以自有或自

筹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有研增材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有研增材）增资，并由有研增材设立全资子公司有
研增材山东，有研增材山东作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增材制造金属粉体材料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 2
亿元人民币，其中，有研粉材投资1.6亿元，钢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研投资）投资0.4亿元，双方
对有研增材进行增资。

● 本次项目投资建设事宜仅为项目立项，具体投资金额、项目建设方式、股权合作方及出资金额
等均未确定，尚需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协商，本次投资建设以最终签署的文件为准，能否达成
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项目投资建设事项最终实施需投资各方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各自《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等程序，能否获得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为深化公司在增材制造领域的业务布局，推动产业升级、产能提升，持续构筑并强化行业影响力

和竞争力，提高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有研粉材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有研增材增资，并
以有研增材作为投资主体，出资设立下属子公司有研增材山东，进行投资建设增材制造金属粉体材料
产业基地。

有研增材是国家科技部首批“金属熔体分散处理高技术创新团队”依托单位，是国内最早进行雾
化制粉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单位之一，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启航企业”、北京市专精
特新企业。现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北京市科技新星、北京市优秀青年工程师 2人，硕
士、博士10余人。先后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863”、国家科技支撑、北京市科委重大科技项
目等20余项，制定国家标准10余项。其中，“球形金属粉末雾化制备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17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增材制造用低成本球形钛粉制备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2018年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增材制造高品质铝合金大尺寸薄壁复杂构件制备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2023年10月通过了国高新认证，2024年2月被认定为北京市“创新
型”中小企业，2024年8月被认定为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 年入选国务院国资委首批“启航
企业”。

投资主体有研增材基本情况如下：
1. 公司名称：有研增材技术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2021年12月28日
3.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4.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乐园大街6号5幢
5.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增材制造及特种合金粉末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同时提供特种金属材

料制备技术的开发和服务。
6.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持股比例
增资前
增资后

有研粉材
60%
80%

康普锡威
20%
/

钢研投资
20%
20%

合计
100%
100%

7.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11,656
4,421
7,235

2024年度
10,493
1,016
766

2025年3月31日
11,389
4,018
7,371

2025年1-3月
2,657
137
119

2024年数据经过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8.公司尚未与钢研投资签订《增资协议》。
（二）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控股子公司有研增材作为投资主体，在山东省滨州市设立下属子公司有研增材山东，

建设增材制造金属粉体材料产业基地。
有研增材山东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有研增材技术（山东）有限公司（尚未设立），具体名称以当地相关部门最终注册核准

为准。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3.注册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4.经营范围：增材制造用金属粉体材料的生产及销售
5.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6.股东及出资比例：有研增材100%出资，持有100%股权。
7.有研粉材对有研增材山东持股比例：间接持有80%股权。
8.有研增材山东不设董事会，设董事1名。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1名。
9.有研增材山东与有研粉材合并报表。
（三）投资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增材制造金属粉体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2.建设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3.占地面积：约60亩
4.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共计20,400平方米
5.建设周期：18个月
6.投资规模：2亿元
7.资金来源：通过有研增材股东增资2亿元取得，其中有研粉材增资1.6亿元，钢研投资增资0.4亿

元。
8.建设内容：各类增材制造和特种合金粉末材料等相关产品生产车间及配套辅助设施建设。
9.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需投资各方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各自《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决策流程。
（四）项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项目立项及新设下属子公司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材制造金属粉体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立项的
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前置审核，该议案已获得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全体委员同意。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不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五）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增材制造是有研粉材重点支持发展的战新产业领域，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快速抓住市场发展机

遇，加快战新产业布局，符合中国有研集团及有研粉材战略发展方向，能够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品牌
效应和市场影响力；有助于有研增材充分把握增材制造领域良好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科技转化应
用水平，满足日益增长的下游市场需求；有助于公司突破目前面临的发展瓶颈，提高收入规模和盈利

水平。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将按照有研增材山东的建设进度和实际经营分次投入，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的资金周转，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目前有研增材山东尚处于设立阶段，项目亦需要经过可行性研究论证，短期
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对公司未来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三、本项目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项目投资建设事宜仅为项目立项，具体投资金额、项目建设方式、股权合作方及出资金

额等均未确定，尚需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协商，本次投资建设以最终签署的文件为准，能否达
成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项目投资建设事项最终实施需投资各方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各自《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等程序，能否获得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项目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如公司未来通过融资渠道筹集资金，可能会在短
期内引起资产负债率上升、现金流减少、净资产回报率和每股收益降低等。

（四）本项目完成后，有研增材山东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变化、经营管理、资源整合等
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会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截至目前，有研增材山东尚未领取营业执照。公司后续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履行审议程序
和披露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56 证券简称：有研粉材 公告编号：2025-023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变更会议地点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
2. 原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7日
3. 原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456
股票简称

有研粉材

股权登记日

2025/5/22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

露了《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编号2025-020），定于2025
年5月27日15点0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号有研大厦D座1703会议室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会。因考虑参会人数较多，本次股东会召开地点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号有研大
厦D座19层1915会议室。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2025年5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其他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7日 15点0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号有研大厦D座19层1915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7日
至2025年5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关事宜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特此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认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171 证券简称：税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6,763,2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1,352,65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思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镇潮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
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的股东：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1-56688117
特此公告。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